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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农产品上行电商化销售奖励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落实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相关工作，优化新宁县电商经营环境，促进新宁县电子

商务企业及网商发展，带动本地农产品电商化销售，营造良

好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氛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按《关

于修订印发〈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新办通字〔2019〕20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经县电商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本方案奖补指标为申请人公司注册地在新宁县

的企业或本地户籍的个人，要求申请人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

或自有电商平台进行本地农产品网络销售。

第三条本方案适用于在新宁县注册并从事电子商务相

关业务的企业、团体、个人以及按标准建设的电商服务站点，

并且近两年内无偷漏、欠缴税费、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法规

行为，未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严重侵权等

重大责任事故。

第二章奖补细则

第四条扶持电商销售主体

（一）鼓励企业从事网络销售。对在第三方电商平台或

自有电商平台上开通企业网店的公司（公司注册地须在新宁

境内），利用平台店铺从事本地农产品网络销售，按年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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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到 30万元、6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以上的，分别

一次性给予 0.8 万元、1.5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证明

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店铺后台交易数据、店铺后台销售订单、

新宁县快递单号（发件人须与企业名称一致）、发货场景照

片等。

（二）鼓励个人从事网络销售。对新宁本地户籍的个人，

利用电商平台从事本地农产品网络销售，按年网销额达到 10

万元、20万元、30万元以上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5000元、

8000元、10000元的奖励。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平台交

易数据、平台交易聊天记录、平台交易支付凭证、新宁县快

递单号（发件人须与本人名称一致）、发货场景照片等。

第五条鼓励电商企业集聚发展

（一）对入驻新宁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服务中心”）满一年的企业，在第三方电商平台或自有电

商平台上开通企业网店的公司（公司注册地须在新宁境内），

利用平台店铺从事本地农产品网络销售，年网销额达 20 万

元、30万元、40万元的，一次性给予 0.8万元、1.2万元、

1.5 万元的奖励。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店铺后台交易数

据、店铺后台销售订单、新宁县快递单号（发件人须与企业

名称一致）、发货场景照片等。

（二）对入驻服务中心满一年新宁本地户籍的个人，利

用电商平台从事本地农产品网络销售，年网销额达 5万元、

8万元、12万元的，一次性给予 0.5万元、0.8万元、1万元

的奖励。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平台交易数据、平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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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记录、平台交易支付凭证、新宁县快递单号（发件人须

与本人名称一致）、发货场景照片等。

第六条鼓励电商服务站点发展

通过帮助周边居民网销本地农产品，年上行快递单量达

2000 单、3000 单、4000 单、5000 单的，一次性给予 2000

元、3000元、4000元、5000 元的奖励。证明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平台交易订单、站点快递发货记录、新宁县快递单号

（发件人是该站点负责人）等。（“电商服务站点”指按照《关

于修订印发〈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新办通字〔2019〕20号）、《新宁县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建成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农村

电商服务站点）

第三章资金申报和拨付

第七条以上扶持奖励政策在次年 8月进行申报，对于同

时满足以上多条奖励细则的申报主体，可同时奖补。

第八条申报主体须前往新宁县商务局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如实提交以下基础材料，并根据申报内容提供相应证明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新宁县电商销售奖励申请表；

（二）申请单位承诺函；

（三）企业或个人基本资料（营业执照、身份证及相

关资质证书）；

（四）企业（个人）有关的资质和证书复印件；

（五）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店铺后台交易数据、店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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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销售订单、平台交易聊天记录、平台交易支付凭证、快递

单号、发货场景照片、与贫困户签订的相关利益联结等证明。

申报材料以A4 纸大小装订成册，需连续编写页码，加

盖骑缝章，按一式三份纸质和一份电子版提交，电子版注明

企业名称，所有材料复印件均需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

第九条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 10 个工作日内

将申请人报送的资料进行初审。

第十条初审完毕后，由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按照相关审批

程序及资金管理要求，次年 9月对申报内容进行评审，对符

合补贴条件的申请人的有关信息及补贴资金在新宁县人

民政府官网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栏和服务

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期 5天。公示期满无异

议后，新宁县商务局按照规定的补贴标准和实际应补贴金

额向申请人一次性发放奖补资金。

第四章附则

第十一条申报主体不得弄虚作假，若发现违规行为，三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类项目资金，并由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责令其全额退回奖补资金，并

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利息。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并负责解释。奖励资金共计 120万

元，分两年进行奖补，每年 60万元。采取先申请、先审核、

先补贴的方式进行评定，直至每年 60 万元奖励完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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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资金从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专项资金

列支。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新宁县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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